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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饲料微生物检验 采样》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任务由 TC76（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下达，项目编号 20214584-T-469，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饶正华

主持承担《饲料微生物检验 采样》的制定工作，全国畜牧总站、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青岛海关技术中心、河北省兽药监察所、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参与承担该

项目的制定工作。

（二）制定背景

饲料中微生物标准有很多种，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中对部分饲料产品中的霉

菌总数、细菌总数和沙门氏菌进行了限量规定，但 GB/T 14699.1《饲料 采样》中明确

规定，“不适用于以微生物检验为目的的采样”，没有对用于微生物检验的采样部分进行

规定。霉菌总数、细菌总数、沙门氏菌等及一些益生菌的检测标准中，对微生物样品采样

五花八门，没有一套统一的采样方法，导致在饲料检测、仲裁的过程中涉及到微生物指标

时无据可依，监管和执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制订《饲料微生物检验 采样》的标准，

是行业非常急需的一项标准，对于规范采样环节、保障饲料质量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工作过程

1. 确定编制小组，搜集微生物检验用样品采集的资料

2022年 1月，收集与微生物检验用样品采样相关的国内外标准，结合饲料产品实际

情况，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4C01E1989A1281AE05397BE0A0A11C1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4C01E1989A1281AE05397BE0A0A11C1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D4C01E1989A1281AE05397BE0A0A11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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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技术路线，编制讨论稿

2022年 2月，根据相关资料，结合工作实际，按照 GB/T 1.1-2020形成了标准讨

论稿。

3. 起草小组编制、内部讨论和修改完善

2021年 2月-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全国畜牧总站、深圳海

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青岛海关技术中心、河北省兽药监察所、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

中心起草小组进行多次讨论和协商，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修改。

4.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年 3月，经过起草小组内部几次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定向征求意见。

5. 征求意见并修改形成预审稿

征求意见回函数：22份，其中来自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 6份、第三方检测机构的

9份、饲料生产使用企业的回函 7份。汇总归纳意见为 102条。经过反复修改，形成了

预审稿，向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标委会申请预审。

6. 预审

2022年 6月 15日，通过预审，预审会共邀请 10位专家对本标准进行了审查，提

出 7项修改意见。根据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送全国饲料工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严谨的采样过程是真实反映饲料安全状况和一致性的保证。本标准根据我国饲料现阶

段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微生物检验项目的需求、饲料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饲料产品的性质

和包装特点等，遵循市场相关性原则、协商一致性、普遍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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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文件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采样人员、

设备和材料、采样方案、采样步骤、样品的封装、标识和采样报告以及样品的运输与贮存

的要求。

—文件的范围适用于商品饲料、饲料添加剂、饲料原料，也适用于自行配制使用的饲

料。

—术语和定义对批和份样进行了解释。

—总则提出应遵循采样原则、代表性采样和选择性采样三项原则。

—采样人员提出了采样人员的技术和着装要求。

—设备和材料分别对一般要求、采样设备、盛放样品容器进行了规定。

—采样方案规定了采样方案的内容及方式。

—采样步骤对采样过程中的通用要求、采样程序和样品分装进行了规定，同时分别对

采样程序中固体样品、半固体样品、液体样品和流水线样品进行描述。

—样品的标识和采样报告，分别描述了实验室样品信息和采样报告的要求及包含的信

息。

—样品的运输与贮存，对运输和贮存的时间、温度和方式进行了规定。

（三）确定依据

GB/T 14699.1-2005《饲料 采样》在采样的技术环节不适用以微生物检验为目的

的采样，但其份样数和采样量可以参考。GB 4789.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

生物学检验 总则》中规定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的总则，其中的原则、采样步骤可以参考。

GB/T 4789.17-2003《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肉与肉制品检验》、GB 4789.18-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检验》、GB/T 4789.19-2003《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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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蛋与蛋制品检验》、GB/T 4789.20 -2003《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

验水产食品》、GB/T 4789.21-2003《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冷冻饮品、饮料检验》、

GB/T 4789.22-2003《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调味品检验》、GB/T 4789.23-2003《食

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冷食菜、豆制品检验》、GB/T 4789.24-2003《食品卫生微生物

学检验 糖果、糕点、蜜饯检验》属于不同领域的专业性采样标准。ISO 13307-2013

《Microbiology of food and animal feed -- Primary production stage --

Sampling techniques》中主要用于食用动物主要生产阶段和环境的取样技术。CEN

ISO/TS 17728:2015《Microbiology of the food chain— Sampling techniques for

microbiological analysis of food and feed samples》适用于所有用于微生物检验的

食品和饲料，但不包括采样方案，也未考虑到我国法律法规和饲料产品的实际情况。

通过对上述国内外标准的内容进行研究，本标准主要参考 CEN ISO/TS

17728:2015《Microbiology of the food chain— Sampling techniques for

microbiological analysis of food and feed samples》、GB 4789.1-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GB 4789.18-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检验》、GB/T 14699.1-2005《饲料 采样》和 GB/T

30642-2014《食品抽样检验通用导则》，结合我国饲料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和我国饲料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制定。主要内容的制定依据如下。

（1）范围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的描述，并增加了自配料。

（2）术语和定义主要依据 GB/T 30642-2014《食品抽样检验通用导则》和 GB/T

14699.1-2005《饲料 采样》。

（3）采样人员主要依据 CEN ISO/TS 17728:2015和 GB 4789.1-2016《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由于人数与采样目的即用于监管、品控还是科研

等有关，因此应根据采样方案进行确定。考虑到实际操作，没有对人数进行硬性规定。

https://www.so.com/link?m=b6hZ1lMADVCifh%2B481pfsTsLHbb6esOnt9fvr4tJs7b%2Feoh595z%2BGKEZhQaeqB6Ne2Mq5mAitA%2BCZNCnBWMPJCv4OKZBPyHmchW3yh25b%2FfcwfjlrETG0KIGO5l0Egy%2ByMsr%2FESDfLnOtkTJXyz2NJctyYNJC%2BG9nnGL8VctosmCkkx5hoFIj9mlYm6y3bsIczwD20%2BWtrV4%3D
https://www.so.com/link?m=b6hZ1lMADVCifh%2B481pfsTsLHbb6esOnt9fvr4tJs7b%2Feoh595z%2BGKEZhQaeqB6Ne2Mq5mAitA%2BCZNCnBWMPJCv4OKZBPyHmchW3yh25b%2FfcwfjlrETG0KIGO5l0Egy%2ByMsr%2FESDfLnOtkTJXyz2NJctyYNJC%2BG9nnGL8VctosmCkkx5hoFIj9mlYm6y3bsIczwD20%2BWtrV4%3D
https://www.so.com/link?m=blWju0rOcebSWZb%2FUasw68DeAA8ECE8EbOlL%2FVvOibjXNpCJ9G6I73hgXhbJFzx6NwmSIzfpF5%2FNsijWbr%2F8TY6MwctqrXYWjzQ3hNRMMY96uEd2E1AT7U7QgHev32ESnDrLAZpocox%2FIyjGG%2BHrUBDr6WU0XUR2qVyzFkrkgHXQgj9%2BmzCaMPc815QEsCaW1e68kiw%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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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样方案。在 GB4789. 1-2016中，规定了采样原则为“样品的采集应遵循随

机性、代表性的原则和无菌操作原则”，CEN ISO/TS 17728:2015第 4章中规定应遵循

代表性原则和不得改变产品固有的微生物菌群原则。由于饲料生产中由于粉尘禁止明火

（酒精灯），完全无菌操作不具备操作性；在采样和运送过程中也应有温度和方式的要求。

因此采用 CEN ISO/TS 17728:2015更为全面、准确、科学，即微生物既不能污染样品、

人员、环境，也不能造成样品的生长和死亡。

微生物检验样品的采样国际上最为流行的抽样方案为国际食品微生物学标准委员会

（ ICMSF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icrobiological Specifications for

Foods）推荐的抽样方案和随机抽样方案，国内在食品领域采用 GB4789.1《食品微生

物学检验 总则》，从统计学角度来考虑，对一批产品检查多少个样品才能够有代表性，

才能客观地反映该批产品质量的设想采样，对食品的采样均采用的是二级或三级采样方

案，ICMSF提出的采样基本原则，是根据以下考虑来规定不同的采样数：

1）各种微生物本身对人的危害程度各有不同；

2）食品经不同条件处理后，其危害程度可分为 3种情况：危害度降低；危害度未变；

危害度增加。

二级法只设有 n、c及m值，三级法则有 n、c、m及 M值。n指一批产品的采样

个数， c指该批产品中检样菌数超过限量的检样数，m指合格菌数限量，M指附加条件

后判定为合格的菌数限量。在中等或严重危害的情况下使用二级抽样方案，对健康危害低

的则建议使用三级抽样方案。

采用何种采样方案需根据检验目的、产品特点、批量、检验方法、微生物的危害程度

等结合在一起进行安全性评价。但是一方面采样方案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与产品卫生标

准和方法标准等充分衔接，才能有效。目前我国 GB 13078-2017 《饲料卫生标准》和

饲料中微生物的检测方法均未有相应的规定，因此，实行分级方案是与饲料行业的其他标

https://www.so.com/link?m=bpNI9VYCuoz%2FKFv45IPXyWlqqIRMNuQUL6GT6VMZpaG%2FdFn%2F1AhG1Rh1BtqqPqtajOa3YA9S65oZXzLM3zionQ2SMTglZdhjv4bvBsDRud%2FduZ9T1PA3F5WvghCueuzOwIgR6B61iacFLsGuKSuiv55KsqtSCbT7XrOrtnfVdZHQGx4Tq3pzpj%2F9MXb1uRagqSFrFokIFT70yxelYBxvzusrHVD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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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协调的。二是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抽样，ICMSF和 GB 4789.1中的规定，每批货物

的抽样数量不得少于 5个。对于需要检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样品，抽样数量应适当增

加，最低不少于 8个。考虑到饲料产品的特点以及我国在监管中的通用做法，本文件设

定了最低采样量。

（5）采样步骤综合参考 GB 4789. 1-2016和 GB 4789.18-2010。对于独立包装

的规定，GB4789. 1-2016《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规定“独立包装以 1000g 的固

态食品 1000mL 的液态产品”。GB 4789.18-2010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

检验》中以 500g或 500mL为界。考虑到饲料政府监管中的通用做法，本标准以 500g

或 500mL为界。

（6）对采样量的规定（见表 1），GB/T 14699.1-2005不适用于微生物检验样品

的采样，CEN ISO/TS 17728:2015中没有对采样量进行具体规定，GB4789. 1-2016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中规定“每件样品的采样量应满足微生物指标检验的要求”、

“各类食品的采样方案按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未对采样量进行规定。GB

4789.18-2010《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检验》中规定“采样量不小于 5倍或以

上检验单位”。本标准综合采用，“样品量和份样数应根据 GB/T 14699.1要求执行，或

根据检验目的和实际样品的特点确定。用于细菌总数、霉菌总数及益生菌检测的样品，每

份样品的份样数不少于 5个，对于需要检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样品，份样数不少于 8

个。每份样品的总采样量应满足微生物指标检验的要求，一般固体样品不少于 500 g，

液体样品不少于 500mL。”

表 1 国内外标准中微生物采样方案主要技术要点

标准号 范围 主要技术要点

CEN ISO TS
17728-2015

适用于所有食品和饲料产品，不包

括奶及奶制品、屠体表面、环境表

不包含采样方案；“运送到实验室的时间应

尽可能短，不超过 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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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及初级生产阶段样品的采样。

GB 4789.1-2016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总则

分级采样方案，应尽快将样品送往实验室

检验；应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样品完整；应

在接近原有贮存温度条件下贮存样品,或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样品中微生物数量的变

化。

GB 4789.18-2010 乳与乳制品
分级采样方案，采样量不小于 5 倍或以上

检验单位的样品

GB/T 4789.17-200
3

肉与肉制品

生肉各部位各 150g，禽类采整只，熟肉

一般 250g、腊肠总量不少于 250g，送检

时间不超过 3h。

GB/T 4789.19-200
3

蛋与蛋制品

巴氏杀菌冰全蛋、冰蛋黄、冰蛋白取 250
g，巴氏杀菌全蛋粉、蛋黄粉、蛋白片，每

份样品不少于 100g。

GB/T 4789.20 -20
03

水产食品 按 GB 4789.1执行。

GB/T 4789.21-200
3

冷冻饮品、饮料 按 GB 4789.1执行。

GB/T 4789.22-200
3

调味品 按 GB 4789.1执行。

GB/T 4789.23-200
3

冷食菜、豆制品 按 GB 4789.1执行。

GB/T 4789.24-200
3

糖果、糕点、蜜饯 按 GB 4789.1执行。

（7）样品标记部分主要参考 CEN ISO/TS 17728:2015第 8章。

（8）采样报告的填写主要参考 CEN ISO/TS 17728:2015第 9章。

（9）样品的运输与贮存部分。

运送时间问题：CEN ISO/TS 17728:2015第 10章中规定：“采集的样品应与样品

登记信息一起尽快送至检测实验室，不超过 24小时”。GB4789. 1-2016《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 总则》3.5中提了三点，即 1）应尽快将样品送往实验室检验；2）应在运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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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持样品完整；3）应在接近原有贮存温度条件下贮存样品，或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样品

中微生物数量的变化。GB 4789.18-2010《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检验》“样品

在保存和运输的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样品中原有微生物的数量变化，保持样品

的原有状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24 h的限定在许多情况难以做到；同时饲料产品大多

数相对稳定，因此，未明确规定时间限制。

运送条件问题：根据 CEN ISO/TS 17728:2015第 4章的要求，采样程序，包括运

输，不得影响微生物质量，任何形式的样品。在所有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保持原来的微生

物质量产品。采样前未冷冻的样品采样后不得冷冻(见 ISO 7218)。冷冻样品会影响固有

微生物菌群的生存能力，并导致可能出现定性检测假阴性、或定量检测数量少等情况。因

此，本标准规定，“在运输、贮存的过程中，温度、照度等条件应符合样品规定的要求，

在接近原有贮存温度条件下贮存样品，或采取必要措施（如冷藏样品在容器中加冰袋并保

证在运输过程中不升温等）防止样品中微生物数量发生变化，保证样品不被污染，不发生

腐败变质，不影响样品的原始特性。采样前未冷冻的样品采样后不得冷冻。”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制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规范环节并制定饲料

中致病微生物和有益微生物的检验方法标准，为保障饲料质量安全发挥重要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1）本标准的制定是保证样品中微生物检测正确性的前提。确保采集样品的代表性

和原始性，即采集样品能真正具有代表性，并且在采样和样品运送过程中，产品中固有的

微生物菌群不发生改变。

（2）本标准的制定为建立饲料中有害微生物和饲用微生物检测标准体系提供技术支

撑。饲料中的致病菌包括霉菌总数、细菌总数、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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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酶阳性葡萄球菌等，益生菌包括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凝结芽孢杆菌、丁酸梭菌等，

目前在《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 39种饲用微生物。本标准的制定为以上这些产品制定

标准提供了规范。

（3）本标准的制定为在饲料微生物方面的政府监管、企业自检、科研试验的采样提

供方法依据。目前在政策监管在风险监测、预警监测以及企业自检过程中，对微生物检验

用样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处于无标可依的状态。本标准的制定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为强

制性国家标准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提供技术支撑。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

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ISO 13307-2013《Microbiology of food and animal feed -- Primary

production stage -- Sampling techniques》中主要用于食用动物主要生产阶段和环

境的取样技术。CEN ISO/TS 17728:2015.《Microbiology of the food chain—

Sampling techniques for microbiological analysis of food and feed samples》

适用于所有用于微生物检验的食品和饲料，未对采样份数和样品量有具体规定，也未考虑

到我国法律法规和饲料产品的实际情况。本标准根据我国饲料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充分考

虑微生物检验项目的需求、饲料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饲料产品的性质和包装特点制定，针对

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强。

五、采标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未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12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是饲料中重要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对部分饲料产品

中的霉菌总数、细菌总数和沙门氏菌进行了限量规定。《饲料微生物检验 采样》是《饲

料卫生标准》的配套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

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颁布以后，建议以推荐性国家标准尽快实施。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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